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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林理〔2023〕2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  理学院教学成果培育工程 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中心，院内各部门： 

《理学院教学成果培育工程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经 2023

年 8 月 28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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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院教学成果培育工程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 

为深入实施《南京林业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行动方案》和《南京

林业大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》，深化本科教育教学创新

与改革，加快培育本科教学成果，补短板强弱项，全面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，学院决定开展教学成果培育工作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基本原则 

教学成果培育工程实行项目制管理，通过院内公开评审、公示

等方式进行遴选，确保公正、透明。 

二、项目类别 

1. 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：通过培育建设精品教材，推动申报

校级以上规划（重点）教材。 

2.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：通过培育建设一流课程或课程思政

示范课程，推动申报校级以上一流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。 

3.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：通过资助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创

新，推动申报校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。 

4. 教学名师培育项目：通过培养政治素养高、业务能力强、

育人效果好、创新意识突出的教学名师，推动申报校级以上教学

名师。 

三、项目数量 

1. 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：每年原则上不超过 3 项； 

2.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：每年原则上不超过 3 项； 

3.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：每年原则上不超过 2 项； 

4. 教学名师培育项目：每年原则上不超过 2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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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经费安排 

经学院组织评审，学院将分别给予立项项目如下资助： 

1. 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：每项 1 万元； 

2.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：每项 1 万元； 

3.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：每项 1 万元； 

4. 教学名师培育项目：每项 1 万元。 

五、建设周期和任务要求 

（一）建设周期 

教学名师培育项目建设周期为 1-2 年，其他项目建设周期

为 1 年。 

（二）任务要求 

1. 规划教材建设项目 

（1）获批立项校级及以上的各类规划教材或重点教材项目，

或申报一次省级及以上规划教材； 

（2）完成教材至少 60%的书稿内容； 

（3）与相关出版社签订教材出版合同； 

（4）总结报告（2000 字以上）。 

2. 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 

（1）获批立项校级一流课程项目或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或

品牌课程项目，或申报一次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项目或课程思政

示范课程项目或品牌课程项目； 

（2）完成课程教学大纲，含课程教学方案、内容等教学要素，

包括课程思政点等； 

（3）开展 1 次课程建设的教学研讨，提交研讨资料（至少含

研讨会照片、新闻稿 1 份，研讨会照片中应包含有关会议主题的

PPT 等主题元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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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课程微课视频 1 份（至少 1 个教学单元）或者课程现场

教学视频 1 份（至少 1 个教学单元）； 

（5）总结报告（2000 字以上）。 

3.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

（1）获批立项各类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类项目，或者

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（中文核心）； 

（2）总结报告（5000 字以上，重点说明依托专业整体建设

水平与发展质量提升）。 

4. 教学名师培育项目 

（1）教学效果好，学年综合评教成绩学院排名前 10%； 

（2）至少参加一次校级及以上各类教学技能竞赛或教学创新

大赛并获三等奖以上，或者申报一次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（课程

思政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学团队等）； 

（3）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的本科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

或指导“互联网+”“挑战杯”获省级以上奖项 1 项，或指导全国

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全国二等奖以上 1 项，或指导全国大学生

数学竞赛获国家级奖项 1 项，或指导其他教育部 56 项学科竞赛

省级以上奖励 2 项； 

（4）举办过 1 次教学经验分享会，举办过 1 次教学示范课

（均需提供相关教学材料及活动素材）。 

（5）总结报告（2000 字以上，重点说明本科生培养的教学

理念、思路及实施路径）。 

六、项目申报、立项、中期考核与结项 

1. 每年 9 月份上旬申报，申报人填报《申报表》； 

2. 每年 10 月份上旬，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经党政联席

会议审议通过后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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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次年 3 月上旬，学院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考核。 

4. 次年 9 月份上旬组织结项，申报人填报《结项表》； 

5. 次年 10 月份上旬，学院组织专家评审，进行项目验收。 

七、经费使用 

1. 项目建设经费分三次拨付：立项后拨付 40%，中期考核

合格后拨付 30%，结项后拨付 30%。 

2. 项目经费使用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财务规定执行。 

八、其他事项 

1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 

2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院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主题词：教学  成果  方案  通知  

 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5 份 


